
第1頁/共10頁 

明德學校財團法人臺中市明德高級中學 

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計畫 
中華民國114年4月14日行政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114年4月17日經校長核定公告實施 

一 安全衛生政策  

為確保健康、安全、舒適之校園環境，本校遵守下列政策：  

(一)遵循職業安全衛生法令，建立規範制度。 

(二)強化職業安全衛生管理，降低危害風險。 

(三)實施職業安全衛生訓練，提升意識知能。 

(四)落實職業安全衛生執行，營造永續校園。 

 

 二、依據  

(一)中華民國102年7月3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 10200127211號令「職業安全衛

生法」第23條，訂定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計畫。  

(二)中華民國103年6月26日勞動部勞職授字第1030200729號令「職業安全衛

生管理辦法」第12-1條。 

(三)中華民國103年6月26日勞動部勞職授字第 1030200694號令「職業安全衛

生法施行細則」第31條。 

 

 三、目的  

(一)為保護校園所有從業人員安全與健康，落實校園職業安全衛生管理工

作，加強改善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與工作環境，防止教職員生發生職業災

害，故針對本校職業安全衛生法規範之設施及人員，實施職業安全衛生

管理計畫，以消弭災害於無形。  

(二)依據職業安全衛生法令規定，推動校園風險管理，經由系統化程序，依

序針對職安衛組織之建立、變更、採購、承攬、緊急應變、自動檢點與

改善、安全衛生管理體制之稽核、修正、紀錄等事項，加以實施與運

作，期付諸實施後，有助於教職員生安全衛生之提升與落實。 

(三)控管中度或嚴重風險事項，避免教職員生發生職業災害。 

 

 四、適用範圍  

凡適用職業安全衛生法範圍之本校所有人員、機械設備及安全衛生管理

事項。 

 

 五、計畫項目  

(一)工作環境或作業危害之辨識、評估及控制(危害鑑別風險評估執行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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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1.依危害鑑別、風險評估結果決定控制措施。  

2.工作場所安全觀察。  

(二)機械、設備或器具之管理(採購安全衛生管理辦法、變更管理辦法、自

動檢查計畫)：  

1.機械、器具須符合中央主管機關所訂定之標準。  

2.危險性機械與設備之使用及管理。  

(三)危害性化學品之分類、標示、通識及管理(危害通識計畫)： 

1.危害物通識教育訓練。 

2.教育部「化學品管理與申報系統」化學品清單建立及維護。 

3.安全資料表更新。 

4.GHS標示更新。 

(四)採購管理、承攬管理與變更管理事項(採購安全衛生管理辦法、承攬商

安全衛生管理辦法、變更管理辦法)： 

1.採購管理。 

2.承攬管理。 

3.變更管理。 

(五)安全衛生作業標準之訂定(安全衛生工作守則)： 

1.制定作業標準作業程序。 

2.制定安全衛生工作守則。 

(六)定期檢查、重點檢查、作業檢點及現場巡視(自動檢查計畫)： 

1.機具設備安全衛生管理檢查建議表。 

2.機具設備操作前進行作業檢點。 

3.不定期實驗室及實習場所安全衛生檢查。 

4.消防設備定期檢查。 

5.高壓電氣設備定期檢查。 

(七)安全衛生教育訓練(安全衛生教育訓練辦法)： 

1.新進人員安全衛生教育訓練。 

2.新生實習安全衛生教育訓練。 

3.教職員生不定期在職教育訓練。 

4.職業安全衛生人員之安全衛生在職訓練。 

5.特殊有害作業或危險性機械設備操作教職員生安全衛生教育訓練(含在

職訓練)。 

6.急救人員訓練。 

7.其他人員之安全衛生教育訓練。 

(八)個人防護具之管理(個人安全衛生防護器具管理辦法)： 



第3頁/共10頁 

1.購買緊急應變器材。 

2.購置防護具。 

3.個人防護具定期檢查、維護保養。 

(九)健康檢查、健康管理及健康促進事項(教職員工健康服務及檢查管理辦

法)： 

1.實施新進人員之體格檢查。 

2.實施在職人員健康檢查。 

3.實施急救藥箱檢查。 

(十)安全衛生資訊之蒐集、分享與運用： 

1.配合政府加強實施職業安全衛生宣導活動。 

2.張貼各種海報、標語提高安全警覺。 

(十一)緊急應變措施(安全衛生緊急應變計畫)： 

1.異常處理。 

2.事故處理。 

3.災害處置。 

4.實施防震演習、實驗室及實習場所之防災演練。 

(十二)職業災害及虛驚事故之調查處理與統計分析(職業災害、虛驚事故、

影響身心事件事故調查及處理辦法)： 

1.彙整、分析意外事件直接、間接與基本原因，並據以採取預防對策。 

2.安全衛生管理記錄建檔備查。 

3.依主動、被動績效評量指標加以評估管理績效。 

(十三)安全衛生管理記錄與績效評估措施： 

1.定期查安全衛生管理績效與研議持續改善措施安全衛生管理記錄與績效

查核。 

2.配合政府加強職場安全宣導活動。 

3.及時公告職業安全相關資訊。 

(十四)其他安全衛生管理措施： 

1.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計畫修訂。 

2.其他承攬商或校園安全衛生管理措施。 

 

六、實施方式及執行單位 

(一)工作環境或作業危害之辨識、評估及控制：(總務處、教務處、實習處) 

1.實驗室及實習場所負責人應不定期至實驗室及實習場所觀察工作人員作

業情形，發現不安全行為和狀況。如有發現不安全行為或狀況時，應立

即提出糾正或改善。 

2.實驗室工作人員於設計實驗時，應評估實驗內容之安全性，考量實驗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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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學品危險性，用無毒及低危害取代有毒及高危害化學品。 

(二)機械、設備或器具之管理：(總務處、教務處、實習處) 

1.定期檢視機械、器具是否符合中央主管機關所訂定之標準。 

2.機械、設備及器具使用前進行作業檢點及自動檢查。 

3.實驗室及實習場所負責人於購入危險性機械設備後，於正式開始使用

前，應先取得檢查合格證方可供工作人員操作使用。 

(三)危害性化學品之分類、標示、通識及管理：(教務處) 

1.訂定本校「危害通識計畫」，並進行危害物通識教育訓練。 

2.執行教育部「化學品管理與申報系統」化學品清單建立及維護：擷取新

訊息彙整後， 宣導並通知相關單位依現況研討對策及執行。 

3.安全資料表更新：採購單位提供新版物質安全資料表與各單位更新。 

4.GHS標示更新：請各單位依據新版物質安全資料表。更新場所及容器上

之危害標示。 

(四)採購管理、承攬管理與變更管理事項：(各單位)  

1.採購管理： 

(1)依「採購管理 程序書」辦理。 

(2)採購機械、器具、設備、物料、原料及個人防護具等之契約內容應

符合職業安全衛生法令及相關標準規範。 

(3)機械設備入校驗收前，須通知總務處進行安全查核。 

2.承攬管理：依「承欖商管理程序書」辦理。 

3.變更管理： 

(1)訂定與實施作業變更管理程序與危害預防措施。 

(2)評估變更作業 潛在風險，採取適當預防措施，並使勞工充分知悉與

接受相關教育訓練。 

(五)安全衛生作業標準之訂定：(職業安全衛生工作小組、總務處、教務

處、實習處) 

1.依各單位作業制定符合規範作業標準作業程序。 

2.制定本校安全衛生工作守則，並函報台中市政府勞工局勞動檢查中心備

查。 

(六)定期檢查、重點檢查、作業檢點及現場巡視：(總務處、教務處、實習

處) 

1.依本校自動檢查計畫進行各項機具設備安全衛生管理檢查。 

2.各項機具設備操作前依本校規範進行作業檢點。 

3.實驗室及實習場所工作人員不定期針對所管轄實驗室及實習場所進行安

全衛生檢查，相關缺失紀錄通知有關單位或人員儘速改善。 

4.每月消防設備檢查，若有損壞立即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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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每半年對高壓電氣等設備檢查，若有損壞立即改善。 

(七)安全衛生教育訓練：(總務處、教務處、實習處、人事室) 

1.依據「明德學校財團法人臺中市明德高級中學職業安全衛生工作守則」

辦法執行各項教育訓練。 

2.新進人員到職時安排參加一般安全衛生教育訓練。 

3.每學年新生始業輔導時辦理新生實習安全衛生教育訓練。 

4.教職員生依期工作內容不定期實施在職教育訓練。 

5.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健康服務護理人員之安全衛生在職訓練每二年

至少六小時。 

6.進行特殊有害作業或操作危險性機械設備操作教職員生，依規定取得合

格執照並依規定受訓，以維護其安全。 

7.急救護理人員每三年複訓1次，依在職人員數量適時派員受訓。 

8.未列人員之在職訓練每三年至少三小時。 

(八)個人防護具之管理：(總務處、教務處、實習處) 

1.定期確認個人防護具之數量（尤其是消耗品）足夠使用。 

2.個人防護具有破損或不足時進行維修、保養及更新。 

3.確保個人防護具之等級符合本校作業需求。 

(九)健康檢查、健康管理及健康促進事項：(學務處、人事室) 

1.實施新進人員之體格健康檢查。 

2.實施在職人員健康檢查。 

3.實施急救藥箱檢查-每個月檢查一次。 

(十)安全衛生資訊之蒐集、分享與運用：(教資中心、總務處) 

1.學校首頁可連結到勞工安全衛生相關網站，以利教職員生可透過學校首

頁之頁面連結至相關網站，並搜尋或運用到更多安全衛生資訊。 

2.學校首頁將定期或不定期公告安全衛生資訊相關資料於最新消息。 

3.配合政府單位利用班週會時間加強實施職業安全衛生宣導活動。 

4.於各實驗室及實習場所張貼各種海報、標語提高安全警覺。 

(十一)緊急應變措施：(各單位) 

1.訂定本校各場所(域)緊急應變處理流程與方法。 

2.如遇緊急事故啟動本校緊急應變計畫之各項處理流程完成通報及後續處

理調查。 

3.舉辦消防防災演習時同步辦理緊急應變演練。 

(十二)職業災害、虛驚事故之調查處理與統計分析：(各單位) 

1.訂定本校各場所(域)職業災害防止計畫，彙整、分析意外事件直接、間

接與基本原因，並據以採取預防對策。 

2.職業災害統計月報表：依規定本校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單位每月十日



第6頁/共10頁 

前須上網申報職業災害統計月報表。 

3.發生災害時，適用場所負責人必須撰寫「災害事故調查處理報告表」經

陳核後，送交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備查；若發生一人死亡或三人罹災

之職業災害時，適用場所負責人應立即通知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再

向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中區職業安全衛生中心申報職災申報職災。 

(十三)安全衛生管理記錄與績效評估措施：(職業安全衛生工作小組、總務

處、教務處、實習處) 

1.每年於校務會議報告年度職業安全工作報告。 

2.每三個月於本校行政會議報告安全衛生管理績效。 

(十四)其他安全衛生管理措施：(職業安全衛生工作小組) 

1.隨時檢視法規適時修訂本校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計畫。 

2.隨時檢視法規並加強安全衛生管理項目。 

 

七、各處、室(科)依所負責計畫項目逐年修正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計畫表(職業

安全衛生管理計畫表，如附件)，於每年10月31日前繳交次年度職業安全

衛生管理計畫表電子檔至職業安全衛生管理單位(總務處)彙整，彙整完畢

後送職業安全衛生工作小組審議及校長核示。 

 

八、績效考核：本計畫之最終目的在於提供教職員工與從事勞動作業之工作者

及在實驗(習)場所接受教學教育之學生安全工作環境，本計畫之各項要求

事項得列為該年度之績效考核。 

 

九、其他規定事項： 

1.本計畫經本校職業安全衛生工作小組訂定後，並送行政會議審議，並經

校長核定後公告實施，修正時亦同。 

2.本校學生在非本校經營管理之事業從事實習或勞動之教職員工生亦適用

本計畫。 

3.本計畫未盡事宜，依職業安全衛生相關法令及本校規範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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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計畫表 

 

項 

次 
計畫項目 實施細目 實施方法 實施單位/人員 

實施 

期限 

預估經費 

(新台幣) 
備 註 

1 

工作環境或作業

危害之辨識、評

估及控制 

規劃危害鑑別與風險

評估模式 

依「危害鑑別風險評估執行辦法」辦

理 

總 務 處 、 教 務

處、實習處 
6月-12月   

工作場所安全觀察 

與風險評估之執行 

總 務 處 、 教 務

處、實習處 
6月-12月   

依危害鑑別、風險評

估結果決定控制措施 

總 務 處 、 教 務

處、實習處 
6月-12月   

2 
機械、設備或器

具之管理 

一般手工具管理 

1.手工具實施定期檢查與保養。 

2.使用工具架、工具箱時，應將手工

具整齊排列於固定位置，且須避免，

以免因碰觸或掉落等傷人。 

總 務 處 、 教 務

處、實習處 
1月-12月   

一般機械、設備 

1.一般相關機械、設備若屬本校所

有，則相關之檢查、保養屬本校之權

責範圍；若屬承攬商所有（如：電焊

機、發電機…等），則由承攬商實施

一般機械、設備之管理。 

2.各式一般之機械設備之定期檢查與

檢點機制，依「自動檢查計畫」實

施。 

總 務 處 、 教 務

處、實習處 
1月-12月   

危險性機械、設備 

1.依法由具有合格操作資格者操作。 

2.指派專人管理。 

3.定期委由廠商負責保養。 

4.定期委由合格代檢機構實施檢查。 

5.依「自動檢查計畫」實施。 

總 務 處 、 教 務

處、實習處 
1月-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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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計畫項目 實施細目 實施方法 實施單位/人員 

實施 

期限 

預估經費 

(新台幣) 
備 註 

3 
危害性化學品標

示及通識 

落實危害通識計畫 

依「危害通識計畫」辦理。 

教務處 1月-12月   

更新、維護安全資料

表 
教務處 1月-12月   

更新、維護危害物質

清單 
教務處 1月-12月   

其他必要防災措施

(如化學品委外清運) 
教務處、總務處 1月-12月   

4 

有害作業環境之

採樣策略規劃及

測定 

維持有害物作業場 

所通風換氣設備之有

效性  

定期檢查、維修、保養與維持通風換

氣設備之有效運轉。 
教務處 1月-12月   

實施作業環境監測 
依「勞工作業環境監測實施 辦法」第 

8 條辦理。 

教 務 處 、 實 習

處、總務處 
1月-12月   

5 

採購管理、承攬

管 理 及 變 更 管

理、維修管理事

項 

採購管理 依「採購安全衛生管理辦法」辦理 各單位 1月-12月   

承攬管理、維修管理 依「承攬商安全衛生管理辦法」辦理 各單位 1月-12月   

變更管理 依「變更管理辦法」辦理 各單位 1月-12月   

6 
安全衛生作業標

準之訂定 

依本校需求制（修）

訂安全衛生作業標準 
依「安全衛生作業標準辦法」訂定 各單位 1月-12月   

7 

定期檢查、重點

檢查、作業檢點

及現場巡視 

定期檢查、重點檢

查、作業檢點 
依「自動檢查計畫」辦理 

總 務 處 、 教 務

處、實習處 
1月-12月   

作業現場巡視 
總 務 處 、 教 務

處、實習處 
1月-12月   

8 
安全衛生教育訓

練 

新進教職員工與學生

安全衛生教育訓練及

其在職教育訓練 

1.依「安全衛生教育訓練辦法」辦理 

2.新進教職員工與學生一般安全衛生

教育訓練 

總 務 處 、 學 務

處、教務處、實

習處、人事室 

1月-12月  

新進教職員

工與學生至

學校報到當

日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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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計畫項目 實施細目 實施方法 實施單位/人員 

實施 

期限 

預估經費 

(新台幣) 
備 註 

異動教職員工及學生

安全衛生教育訓練 

1.依「安全衛生教育訓練辦法」辦理 

2.在職勞工工作環境、工作性質與變

更者。 

總 務 處 、 學 務

處、教務處、實

習處、人事室 

1月-12月  

依學校人事

發佈令工辦

理 

職業安全衛生在職教

育訓練(法定回訓) 
依「安全衛生教育訓練辦法」辦理 

總 務 處 、 學 務

處、教務處、實

習處、人事室 

1月-12月   

特殊有害作業或危險

性機械設備操作教職

員工與學生安全衛生

教育訓練及其在職教

育訓練 

依「安全衛生教育訓練辦法」辦理 

總 務 處 、 學 務

處、教務處、實

習處、人事室 

1月-12月   

急救人員訓練及其在

職教育訓練 

1.依「安全衛生教育訓練辦法」辦理 

2.由單位主管遴選適當教職員工與學

生參訓，核准後，由校方送合格安

全衛生教育訓練機構受訓。 

學務處 1月-12月   

9 
個人防護具之管

理 

安全衛生防護具一般

原則、配戴時機、防

護具選擇、清潔與保

管、使用期限之管理 

依「個人安全防護器具管理辦法」辦

理 

總 務 處 、 教 務

處、實習處 
1月-12月   

10 

健康檢查、健康

管理及健康促進

事項 

新進勞工體格檢查 

依「職員工健康服務及檢查管理辦

法」辦理 

人事室 1月-12月   

在職勞工定期健康檢

查 
學務處、人事室 1月-12月   

在職勞工特殊健康檢

查 
學務處、人事室 1月-12月   

11 

安全衛生資訊之

蒐集、分享及運

用 

安全衛生資訊之蒐集 
至勞動部、教育部及其附屬單位等相

關網站，蒐集資訊 
總務處、教資中心 

3、6、9、

12月 
  

安全衛生資訊之分享 透過網頁公告進行宣導 總務處、教資中心 1月-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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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計畫項目 實施細目 實施方法 實施單位/人員 

實施 

期限 

預估經費 

(新台幣) 
備 註 

12 緊急應變措施 
急救與緊急應變演

練、訓練 
依「緊急應變計畫」辦理 各單位 

4月、 

10月 
  

13 

職業災害、虛驚

事故、影響身心

健康事件之調查

處理與統計分析 

職業災害等事故調查

處理與統計分析 

依「學校職業災害、虛驚事故、影響

身心事件事故調查及處理辦法」辦理 

總 務 處 、 學 務

處、教務處、實

習處 

1-12月   

14 

安全衛生管理記

錄及績效評估措

施 

統計各單位配合辦理

安全衛生管理工作事

項 

實驗(習)場所巡查改善事項完成率 
總 務 處 、 教 務

處、實習處 
1-12月   

教育訓練演練配合度 教育訓練及演練達成度 
總 務 處 、 教 務

處、實習處 
1-12月   

15 
其他安全衛生管

理措施 

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計

畫修訂 
本計畫應逐年檢討修正並公告實施。 

職業安全衛生工

作小組 
10-12月   

 


